
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职工离职通知书

编号：__________   
致： __________
身份证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所在部门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职务/岗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根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《劳动合同法》及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相关管理规定，经核实，您因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____（如：个人申请辞职/合同到期不再续聘/调出/其他原因，其他原因需明确写出具体内容），拟于____年____月____日正式离职。为确保工作交接有序、资产清查清晰、手续完备合规，现通知您按以下流程办理相关离职手续。
一、办理流程
请您本人在离职前7个工作日内，依次前往以下部门办理手续，由各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确认。所有部门签字盖章齐全后，方可到人事处办理最终离职手续。
（一）资产管理中心：核查并归还所借用或保管的仪器设备、办公用品、固定资产等，确认无资产遗失、损坏或未登记等情况后办理资产交接清单并签字确认。
（二）教务处：完成教学任务交接（包括课程资料、教学进度、学生成绩等），归还教材、教学工具、实验室钥匙等教学资源，确认无教学事故或未结事项。
（三）计划财务处：结清个人借款、报销款项，核实工资、津贴、补贴等发放情况，确认无欠款、预支未核销等财务问题。
（四）图书馆：归还所借阅的所有图书、资料、电子资源账号，确认无逾期、损坏或遗失情况。
（五）其他相关部门（视岗位情况办理）
1.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：注销校园网络账号、邮箱、门禁权限等；
2.后勤服务与管理中心：归还宿舍、工装、门禁卡等；
3.发展规划与科研处（如有科研项目）：完成科研项目经费结算与资料归档；
4.党委组织部（党员）：办理党组织关系转接。
在按照流程完成上述所有部门手续后，请携带本通知单及各部门签字确认表，于____年____月____日前到人事处（求是楼904室）办理以下最终手续：
1.递交《离职手续办理进度确认表》；
2.办理档案转移、社保及公积金停缴或转出手续等。
二、重要提示
1.未按规定完成离职手续者，学校将暂缓出具离职证明，并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；
2.拖欠学校财物、借款或未完成工作交接的，将依法依规处理，必要时暂停工资结算或追偿损失；
3.离职后，请保持通讯畅通，以便办理档案、社保等后续事宜；
4.本通知一式两份，一份交职工本人，一份由人事处存档。
三、联系方式
联 系 人： 人事处 潘峰
联系电话： 0416-3212018
[bookmark: _GoBack]电子邮箱： lnpcrsc@lnpc.edu.cn
地   址：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柳江街2段2号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求是楼904室
特此通知。
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
  年  月  日


附件：
离职手续办理进度确认表

离职人员姓名：

	部门
	经办人
	日期
	备注

	资产管理中心
	
	
	

	教务处
	
	
	

	计划财务处
	
	
	

	图书馆
	
	
	

	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
	
	
	

	后勤服务与管理中心
	
	
	

	党委组织部
	
	
	仅党员

	其他相关部门
	
	
	

	人事处
	
	
	



     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（公章）
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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